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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將軍區公所 函
地址：725035臺南市將軍區忠嘉里忠興190
號
承辦人：謝柚蕾
電話：(06)7942104#232
傳真：(06)7940899
電子信箱：cnv1200@mail.tainan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北門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6月2日
發文字號：所民字第114000838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八 (0008385A00_ATTCH1.pdf、0008385A00_ATTCH3.pdf、

0008385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為辦理「114年全國性公民投票」(投票日為114年8月23日

星期六)投開票所「監察員」遴派事宜，即日起至114年6

月10日(星期二)止，請有意願者逕至google表單填寫報名

(如附件1)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南市選舉委員會114年6月2日南市選四字第

1143450058號函辦理。

二、報名非錄取，錄取者屆時須提交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簽名

切結(如附件2)，未錄取者恕不另行通知。

三、投開票所監察員及管理員請擇一報名。(請勿重複報名)

四、依公民投票法第24條，公民投票案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遴

派準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9條規定暨投票所開票所監

察員推薦及服務規則第4條第9項規定辦理。

五、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配置原則：每1投票所開票所2人。

六、公民投票案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由下列各款所列人員遴派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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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：

(一)地方公正人士。

(二)各機關（構）、團體、學校人員。

(三)大專校院成年學生。

七、年滿18歲而無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6條各款或第27條第1

項各款情事之一者，得擔任投票所、開票所監察員。但年

滿72歲以上或健康情形顯不足以執行監察職務者，不得擔

任投票所、開票所監察員(如附件3)。

八、檢附「報名用二維條碼」、「監察員名冊格式」及「投票

所開票所監察員名冊注意事項」各1份。

正本：臺南市立將軍國民中學、臺南市將軍區鯤鯓國民小學、臺南市將軍區長平國民小
學、臺南市將軍區漚汪國民小學、臺南市將軍區將軍國民小學、臺南市將軍區苓
和國民小學、臺南市立將軍幼兒園、臺南市將軍區衛生所、臺南市學甲戶政事務
所、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、農業部農田水利署嘉南管理處、國立北門高級農工
職業學校、國立北門高級中學、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佳里分局、財政部南區國
稅局佳里稽徵所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佳里榮譽國民之家、國立曾文高級
農工職業學校、臺南市麻豆地政事務所、國立臺南藝術大學、將軍區農會、南縣
區漁會

副本：本所民政及人文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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